
2023 年丽水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
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议案

2023 年，省财政厅下达丽水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

额 6 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 4.4 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1.6

亿元，用于偿还存量债务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和财政部相关规定，编制预算

调整方案如下：

调增市本级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“地方政府一般债券

转贷收入”4.40 亿元，相应调增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“地方

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”4.40 亿元，收支平衡。

调增市本级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“国有土地使用权

出让金债务转贷收入”1.60 亿元，相应调增市本级政府性基

金预算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还本支出”1.60 亿元，

收支平衡。


